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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市人办发〔2017〕9 号

文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
关于兑现 2016年度人大宣传稿件奖励的通知

各乡镇、街道、市属各有关部门：

为进一步调动人大工作者、新闻工作者和通讯员宣传我市人

大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，根据《文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人大工作宣传稿件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经主任会议研

究，决定兑现 2016 年度人大宣传稿件奖励。具体受奖励单位和

人员及金额如下：

一、市人大常委会机关

办公室 2400元，财经委 350元，法制委 550 元，城发委 650

元，教工委 700 元，民工委 600 元，农环委 700元，选任委 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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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联络委 375 元；小计 6525 元。

二、人大街道工委

人大开化街道工委 800元，人大新平街道工委 300元，人大

卧龙街道工委 0 元；小计 1100 元。

三、乡镇人大主席团

红甸乡 800 元，德厚镇 400 元，坝心乡 900 元，薄竹镇 500

元，小街镇 700 元，新街乡 0 元，柳井乡 300元，东山乡 200 元，

追栗街镇 0 元，古木镇 300元，平坝镇 200 元，喜古乡 0 元，马

塘镇 0 元，秉烈乡 0 元；小计 4300 元。

四、其它单位及个人

市电视台记者：王彩霞 300 元，王玉蛟 150 元，陈丹 150 元，

何龙道 400 元，曾练平 300元，徐文学 250 元，戚敏 400 元，资

道勇 500 元，梁光海 800 元，向昌彬 50 元，王采霞 梁光海 黄

启德 100 元，王采霞、梁光海 50元，王采霞、梁光海、资道勇、

向昌彬 50元，何龙道、资道勇 50元；小计 3550 元。

2016 年度，文山市人大宣传工作共计奖励 15475 元。请相

关单位及人员于 3 月 31日前到市人大办财务室办理相关手续。

附件：2016 年度文山市人大工作外宣登记表

文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

2017 年 3 月 24 日



—3—

抄报：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。

抄送：市委办、政府办、政协办、法院、检察院，马塘工业园区管委会、

三七产业园区管委会，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，原常委会副主任，

副调研员。

发：各工委、人大街道工委，办存。

文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17 年 3月 24日印发


